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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新能源汽车及应用标准化技术委员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中石化氢能源（上海）有限公司、上海舜华新能源系统有限公司、上海

捷氢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研究院、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司、轻程（上海）物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神力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裴冯来、戴海峰、欧阳云瀚、胡哲、魏青龙、杨天新、张闻峰、阮伟民、谢先

宇、蒋长龙、许立宇、王华、陈沛、袁奕雯、赵晓晓、胡立新、秦挺、许诺、王永湛、张晓丹、胡明杰、

陈骏、赵曈、何卓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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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运行安全和维护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车辆要求、车辆运行时的安全要求、停放安全要求、氢气充装加

注的安全要求、意外事故的处理预案、车辆检查及维护保养、报废、数据记录保存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使用压缩氢作为燃料，工作压力不超过70 MPa，在上海市内销售、注册、运行的燃料

电池电动汽车。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548—2009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术语 

GB/T 24549—2020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安全要求 

GB/T 29123—2012  示范运行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技术规范 

GB/T 36288—2018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  燃料电池堆安全要求 

GB/T 32960.1—2016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T 33978—2017  道路车辆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模块 

GB/T 37244—2018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料 氢气 

GB 38900—202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GB 50067—2014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T 50493—2019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DB31/T 634—2020  电动乘用车运行安全和维护保障技术规范 

DB31/T 1282—2021  车用气瓶氢气充装安全技术条件 

DB31/T 1313—2021  燃料电池汽车及加氢站公共数据采集技术规范 

TSG 23—2021  气瓶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T 24548、GB/T 32960.1—2016、DB31/T 1313—2021、DB31/T 634—202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

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远程监控系统  remote monitoring system 

以车载终端、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平台、车辆服务端平台构成的新能源汽车运行监控系统。 

 [来源：DB31 634—2020，有修改] 

4 车辆要求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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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应取得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4.1.2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应完成《燃料电池汽车测试规范》中的测试，并满足 GB/T 36288—2018、GB/T 

33978—2017 的要求。 

4.1.3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应取得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 

车载终端及远程监控系统要求 

4.2.1 车载终端应按照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平台要求实时采集和存储车辆状态参数，车辆状态

参数应包括 GB/T 32960.1—2016 所规定的参数，2022 年后获得公告的车型车辆状态参数还应包括

DB31/T 1313—2021 所规定的参数，参数采集间隔应不大于 5 s。 

4.2.2 车载终端的数据存储介质应保证车辆在事故时所存储的数据不丢失，并实时发送给远程监控系

统。 

4.2.3 车载终端在车辆上的安装位置应远离车辆起火后的热辐射区域，并具备防火隔热和防水保护措

施。 

4.2.4 车辆应接入远程监控系统，该远程监控系统应具备实时监控、报警提示、实时数据导入、导出、

历史数据查询、日志管理、授权用户查询等功能。 

4.2.5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生产企业应具备远程监控系统。 

4.2.6 远程监控系统应能有效接收车载终端发出的 GB/T 32960.1—2016 所要求的数据；对于 2022 年

之后获得公告的车型，其远程监控系统还应满足 DB31/T 1313—2021 要求；数据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6

年。 

4.2.7 远程监控系统宜按照不同车型和行驶区域，分别对车辆运行重要参数、燃料电池动力系统参数、

车载供氢系统和高压电系统等数据进行实时分析。 

安全要求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安全应满足GB/T 24549—2020和DB31/T 634—2020 中5.3、5.4的要求。 

专业服务要求 

整车厂及燃料电池发动机供应商应配备专业的售后服务人员，储备相关配件，配备专用的应急抢修

车辆及设备。 

维护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维护保养应满足GB/T 24549—2020及GB 38900—2020 中5.1.1的规定。 

5 车辆运行安全要求 

行车前安全要求 

5.1.1 对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营运车辆，驾驶人员在上岗前应接受针对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使用的专业

安全知识培训。 

5.1.2 驾驶人员应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燃料电池系统及车载供氢系统进行必要的日常检查，如确认燃

料电池电动汽车燃料电池系统及车载供氢系统是否有泄漏或异常现象。 

5.1.3 驾驶人员应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上裸露在外的车载供氢系统部件做目视检查，如确认高压储氢

容器表面是否有损伤，连接管路和主要接口是否完好，车载供氢系统框架是否有裂缝、变形，异响或松

动、紧固带是否松动、紧固螺栓是否松脱等异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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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启动前，应检查氢燃料模式，如确认车辆是否正常启动，仪表盘高压储氢容

器压力和温度数据是否正常，是否有故障报警，车载供氢系统是否泄漏以及车上各安全测控系统是否正

常工作，并记录信息数值。 

行车中安全要求 

5.2.1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驾驶人员应严格按照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整车产品使用说明书操作。 

5.2.2 驾驶人员应及时关注车辆仪表报警的情况，发生严重故障导致车辆失去动力时，参照制造商的

产品说明书中的故障处理方式进行处理。 

5.2.3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遇积水达到车辆限定涉水深度的 50%时，车辆宜限速 20 km/h 行驶。遇积水达

到车辆限定涉水深度的 70%时，车辆宜限速 5 km/h 或绕行。车辆若发生涉水故障，应进行紧急断电，并

尽快联系车辆维修部门进行检查并维修。 

5.2.4 对于高压储氢容器位于车辆顶部的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应注意限高杆、路牌、

桥梁、树干等。 

5.2.5 驾驶人员需要加注氢气时，应按照制造商的要求加注符合压力等级的氢气。 

5.2.6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在运行中对于危害的预防应满足 GB/T 29123—2012 第 5章的规定。 

行车后安全要求 

行车后安全要求应符合本文件5.1.2、5.1.3和5.1.4的要求。 

6 停放安全要求 

停放基本安全要求 

6.1.1 车辆停放时，参照制造商的产品说明书，确认燃料电池正常关闭。  

6.1.2 车辆停放时，不应使用可燃物和易燃物覆盖车辆。  

6.1.3 非加注氢气期间，车辆加氢口应盖上防尘盖，同时应确保加氢口舱门处于锁闭状态。 

室内停放安全要求 

6.2.1 车辆停放于室内停车场时，宜停放于地下一层及以上的区域，并应采取安全设施。 

6.2.2 车辆应集中停放于专门区域，并设置专门的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识别设备。 

6.2.3 室内停车场应设置连锁通风设施，通风设施应一直开启或定时间隔开启。平顶建筑宜设置横向

通风，棱形建筑宜设置纵向通风。 

6.2.4 在车辆进出室内停车场时，其停车点氢排放体积浓度在任何三秒内平均值应不超过 4%，最大值

应不超过 8%。 

6.2.5 车辆在室内停放时，其氢泄漏体积浓度应不超过 1%。室内停车场除应满足 GB 50067—2014 的

规定外，车辆停放区域上方应按照空间间隔布置气体探测器，探测器与释放源的水平距离应不超过 5 m，

车辆停放场地的最高点气体易于堆积处也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探测器选型及布置应满足 GB/T 

50493—2019。 

6.2.6 室内停车场内应规范设置消防安全设施、配备消防器材，且应考虑氢气大规模泄漏情况，做好

应急准备。 

7 氢气充装加注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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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7.1.1 加氢站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充装加注应满足 DB31/T 1282—2021 的要求。 

7.1.2 车用氢气应满足国家标准 GB/T 37244—2018 的要求。 

7.1.3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静电接地带（如有）应保持与地面良好接触。 

7.1.4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储氢容器充装加注后压力应不高于换算成 15 ℃时的公称工作压力。 

7.1.5 充装加注作业时，储氢容器工作温度应在-40 ℃～85 ℃之间，充装加注装置应采取有效的监测

储氢容器温度的措施。 

7.1.6 储氢容器充装加注装置应具有识读汽车牌照和储氢容器电子识读标志的功能，并只能对符合使

用要求的储氢容器进行充装。 

7.1.7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进入加氢站应服从工作人员指挥，驾驶人员不应在站区内抽烟、使用通讯工

具以及做出违反加氢安全注意事项的行为。 

7.1.8 加氢站应配备可灭 C类火灾（可燃气体）和 E类火灾（带电物体）的灭火器。 

充装加注要求 

7.2.1 车辆在充装加注前应在加氢站待检区接收站内人员的检查，并填写检查记录。检查记录应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内容：车辆与车载气瓶关联的符合性验证、气瓶内剩余压力、气瓶是否仍在有效检验周期

内（每 3年为一个检验周期）、气瓶是否仍在有效设计使用年限内、气瓶检验合格情况、气瓶充装加注

异常情况，是否为新瓶首次充装加注或定期检验后首次充装加注、是否存在供氢系统出现气体泄漏。 

7.2.2 检查不合格的车辆和不合格气瓶不应进行充装加注。 

7.2.3 充装加注作业前，车上人员应将车辆熄火，车上人员未撤离充装加注区前，不应开始充装加注。 

7.2.4 充装加注作业时，除站内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余人员不应进入充装加注区。 

7.2.5 充装加注作业时，充装加注人员应按照规定穿戴防护用品，按照充装加注规程进行操作。 

7.2.6 充装加注作业时，气体浓度、气瓶充装加注压力、温度及流速应符合规定。 

7.2.7 充装加注作业时，加氢站的安全管理人员应实时监控充装加注过程并进行巡回检查，并及时纠

正相关人员的违规行为。 

7.2.8 充装加注作业时，气体充装加注压力应符合气瓶公称工作压力，不应超压、超温充装加注。 

7.2.9 充装加注作业时，如车辆发生异常或充装加注作业结束后检查不合格，应立即停止充装加注并

移至安全区域，不应在充装加注区范围内维修或启动故障车辆。 

7.2.10 充装加注作业后，站内人员应对气瓶进行检查，并填写检查记录。检查记录内容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氢系统是否存在气体泄漏、气瓶充装加注后的压力、充装加注日期起止时间、充装加注后

温度、实际充装加注量。 

7.2.11 充装加注作业结束并经检查人员检查合格后，车上人员方可进入充装加注区，将车辆驶离。 

7.2.12 加氢站应对充装加注作业及安全检查全程作好记录。 

7.2.13 加氢站应按照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的要求，建立本单位气瓶充装加注信息平台，充装加注人

员应及时将充装加注作业前（后）检查情况，相关充装加注情况等信息上传气瓶充装加注信息平台，充

装加注信息平台追溯信息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3 年。 

其他要求 

7.3.1 不应将移动式压力容器内的气体直接进行倒装或将气瓶内的气体直接对其他气瓶进行倒装。 

7.3.2 不应向气瓶内添加可能对气瓶安全造成危害或损伤的物质。 

7.3.3 不应在雷雨、风沙、40 ℃以上高温等极端天气条件下进行充装加注。 

7.3.4 充装加注前检查发现以下情况的气瓶，应先进行处理，不应进行充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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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无法提供车辆与车载储氢容器具有关联性的有效证明及气瓶使用登记证； 

b) 气瓶附件损坏、不全或者不符合规定； 

c) 气瓶内剩余压力低于 2 MPa； 

d) 气瓶超过检验期限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 

e) 气瓶外观存在目测可见损伤，需检查确认能否使用； 

f) 新气瓶首次充装加注或者定期检验后的首次充装加注，未经过置换或者抽真空处理。 

8 意外事故的处理预案 

车辆氢气泄漏处理措施 

驾驶人员在车辆运行中发现氢气泄漏报警情况时，应就近安全区域停车，停车位置应通风良好，附

近不应有明火，随后应联系并听从专业服务人员的安排，进行应急处理；车辆运行中发生氢气泄漏导致

车辆无法正常行驶，驾驶人员应按照交通法规要求放置警示标识，杜绝一切火源，应联系听从专业服务

人员的安排，进行应急处理。 

车辆交通事故处理措施 

8.2.1 交通事故发生后应检查人员情况，同时应对车辆供氢系统进行检查，如确认是否存在氢气压力

异常和氢气管路有“嗤嗤声”等异常现象，发现车辆有漏气情况时，驾驶人员应按照交通法规要求放置

警示标识，并第一时间通知专业服务人员，由专业服务人员按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8.2.2 事故车的处理地点应尽量避免在人口密集区，如只能在原地进行处理，应在周围设置提示牌。 

8.2.3 当车辆发生明火现象时，驾驶人员应停车并采取紧急灭火措施，同时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 119

报警，并告知车辆为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确定无法扑灭时，应撤离至安全区域并通知专业服务人员。 

车辆运行中发生整车故障处理措施 

8.3.1 车辆行驶中发生整车故障报警情况时，应在安全地带停车。关闭电机并切断高压电，联系整车

服务专业人员，听从专业人员安排进行应急处理。 

8.3.2 车辆行驶中发生整车故障无法行驶时，驾驶人员应按照交通法规放置警示标志。联系整车服务

专业人员，听从专业人员安排进行应急处理，并与修理服务站联系帮助解决。 

触电伤害预防处理措施 

8.4.1 如需进行燃料电池系统拆装或维护，应先确认其输出端的电压降为安全操作电压，再进行操作。

操作人员不应佩戴可能造成短路的物品，并在操作前消除静电。 

8.4.2 在车辆维修、氢燃料加注等操作时应切断整车电源。 

高温和化学伤害预防处理措施 

8.5.1 在燃料电池系统工作或短时间停机时，应避免接触燃料电池系统外露部件，如烫伤，应立刻脱

离烫伤源、冷水冲洗或浸泡、伤口保护及尽早到医院诊治。 

8.5.2 应严格使用规定的冷却液并按环保规定进行回收和无害处理，操作人员对其进行操作时应穿戴

防护器具。如果接触到化学品灼伤时，应立即远离现场，迅速脱去衣服，立即用大量清水长时间冲洗创

伤部位及尽早到医院诊治。 

9 车辆检查及维护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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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9.1.1 车辆维护保养应在符合安全防护要求的专用区域内进行，专用区域应通风良好，专用区域顶部

不应有形成气体积聚的死角，在有氢气可能泄漏的场所应明示防火、防静电的标志。 

9.1.2 当需要进行焊割等有明火的作业时，应拆掉蓄电池及重要总成的电控元件。应安全拆卸气瓶并

放入专业库房妥善保管；或在符合安全防护要求的专用场地将氢气供气系统卸压，不应带压作业，保证

供气系统内无氢气。 

9.1.3 如需在气瓶附近打磨或切割时，应先将其拆掉或有效隔离。应由具备认可资质的单位、人员从

事气瓶维护与检测，不应在气瓶上进行挖补、焊割等作业。 

9.1.4 进行车辆检修前，应进行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燃料电池系统及车载供氢系统的密封性检查，如有

泄漏应先排除故障，在确认系统密封良好后再进行维护作业。 

9.1.5 维护作业中应先进行涉及氢气使用的检查、维护等作业，后关闭气瓶截止阀并使管路内的氢气

排尽，再进行其他项目的维护。 

9.1.6 当车载供氢系统动火检修前，应保证系统内部和动火区域的氢气体积分数在安全范围以内。检

修或检验设施应完好可靠，个人防护用品应穿戴符合要求。不应使用电炉、电钻、火炉和喷灯等一切产

生明火、高温的工具与热物体。动火检修应选用铜质工具。 

9.1.7 车辆如发生漏气，应关闭电源和气瓶截止阀，然后在专用场地进行处理。如高压管路破裂或脱

落导致气体大量泄漏而无法关闭气瓶截止阀时，应隔离气源，待氢气散尽再作处理。 

9.1.8 如发生火情，应关闭电源和气瓶截止阀，并隔离现场，采取有效的灭火和救援措施。 

运行前检查 

应检查并确保车辆无明显外观上损坏，以及没有将引起燃料电池系统、车载供氢系统危害的损伤，

同时应避免出现外挂物造成车辆运行时的损坏。 

定期检查 

如调试完成车辆停放一个月以上未运行，应定期对车辆进行检查，定期检查间隔和标准应根据各制

造商的产品使用说明书来执行。应由具备认可资质的公司指派专人对燃料电池系统、车载供氢系统等部

件进行检测，定期检查内容应按照制造商规定进行，如制造商无明确规定，则参见表A.1。 

维护保养 

9.4.1 整车维护保养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应按照制造商规定进行维护保养。 

9.4.2 燃料电池系统及车载供氢系统维护保养 

9.4.2.1 燃料电池系统应在使用寿命期限内定期进行维护保养，维护保养内容和周期应按照制造商规

定进行，如制造商无明确规定，则参见表 A.2，维护保养更换的零件或防冻液应选用制造商规定或推荐

的品牌型号。 

9.4.2.2 车载供氢系统所涉及特种设备应按 TSG 23—2021 的要求在使用寿命期限之内进行维护保养，

维护保养间隔应满足制造商规定，车载供氢系统所用的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及有关附属仪器仪表应

当进行定期校验、检修并做出记录。 

检查、维护保养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检查规定的气瓶标志、外观涂层完好情况、定期检验有效期是否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其相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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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查气瓶附件是否齐全、有无损坏，是否超出设计使用年限或者检验有效期； 

c) 检查气瓶是否出现变形、异常响声、明显外观损伤等情况； 

d) 检查气体压力显示是否出现异常情况； 

e) 使用单位认为需要进行检查的项目。 

9.4.2.3 使用单位应根据检查情况，对气瓶进行维护保养，并将维护保养情况记录到档案中。 

9.4.2.4 对车载供氢系统管阀件进行维护作业时，应选择通风良好的地点，将管路内的氢气排空后再

进行零部件的维护。维护保养内容和周期应按照制造商规定进行，如制造商无明确规定，则参见表 A.3。 

10 报废 

整车报废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整车应按照制造商规定进行定期检验及报废。 

燃料电池系统及车载供氢系统报废 

10.2.1 燃料电池系统应按照制造商规定进行定期检验及报废。 

10.2.2 燃料电池系统报废处理时应确保系统各零部件内无氢气存在，且系统压力降至标准大气压，并

参照制造商的报废规定进行报废，或交由专业机构做报废处理。 

10.2.3 车载供氢系统中储氢容器应按 TSG 23—2021 的要求进行定期检验及报废。 

10.2.4 车载供氢系统达到使用年限报废时，应先对车载供氢系统进行气体置换，确保车载供氢系统各

零部件无氢气存在后进行拆解，并交由专业人员进行报废处理。 

11 数据记录保存管理 

使用单位应对运营车辆定期检查、维护保养等运行数据信息进行实时记录与定期保存，并制定相应

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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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定期检查 

A.1 车辆定检内容 

车辆定期检查内容见表A.1。 

表A.1 定期检查内容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定期检查表 

检查人 / 检查日期 / 

序号 检查项目及内容 检查结果 处理结果 

1 静态检查 

1.1 膨胀水箱液位 / / 

1.2 DCDC（电机）水箱液位正常 / / 

1.3 燃料电池及冷却管路无漏水现象 / / 

1.4 燃料电池系统外观 / / 

1.5 供氢系统外观（含管路） / / 

2 静态检测 

2.1 氢泄漏检测1：加氢口 / / 

2.2 氢泄漏检测2：氢气阀 / / 

2.3 氢泄漏检测3：排气口 / / 

2.4 氢泄漏检测4：氢瓶及车顶氢管路 / / 

2.5 燃料电池氢气管路 / / 

3 上电、起混动检测 

3.1 仪表氢气压力（不为零）(如有) / / 

3.2 仪表低压蓄电池电压（如有） / / 

3.3 仪表正常，无报警信号 / / 

3.4 燃料电池运行正常 / / 

3.5 仪表绝缘阻值(燃料电池启动) / / 

A.2 燃料电池系统定期维护内容 

燃料电池系统定期维护项目及周期见表A.2。 

表A.2 燃料电池系统定期维护项目及周期 

序号 作业项目 作业要求 2500-3000 公里 每 5000 公里 每 20000 公里 每 40000 公里 

1 防冻液/去离子水电导率 检测 ★ ★ ★ ★ 

2 系统绝缘是否合格 检测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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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  燃料电池系统定期维护项目及周期（续） 

序号 作业项目 作业要求 2500-3000 公里 每 5000 公里 每 20000 公里 每 40000 公里 

3 空压机漏油情况 检查 ★ ★ ★ ★ 

4 系统悬置变形情况 检查 ★ ★ ★ ★ 

5 
阀件、传感器、PTC、水

泵 
检查 ★ ★ ★ ★ 

6 
高低压线束是否有皲裂

和松动 
检查 ★ ★ ★ ★ 

7 
氢循环泵漏油、腐蚀情

况（如有） 
检查 ★ ★ ★ ★ 

8 空气路滤网 清理 ★ ★ ★ ★ 

9 
检查紧固件是否松动并

进行扭矩复核 
复核 ★ ★ ★ ★ 

10 
车载供氢系统及管路泄

漏 
检测 ★ ★ ★ ★ 

11 空滤滤芯 清洁 ★ ★ ★ ★ 

12 

燃料电池专用防冻液

（低于液位下线（min

线）时，及时补充防冻

液，不高于液位上线

（max线） 

补充 ★ ★ ★ ★ 

13 空滤滤芯 更换 / / ★ ★ 

14 冷却小循环过滤器 清洁 / / / ★ 

15 燃料电池专用防冻液 更换 / / / ★ 

16 去离子器 更换 / / / ★ 

a：维护间隔时间先到为准，维护间隔时间是基于平均输出功率为 50%额定功率的循环工况。 

b：滤芯的更换周期根据运营地区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c：使用专用容器回收储存燃料电池专用防冻液并交由有资质的专业公司处理。 

A.3 车载供氢系统定期维护内容 

车载供氢系统定期维护内容及周期见表A.3。 

表A.3 车载供氢系统定期维护内容 

序号 零部件名称 维护内容 维护周期 维护项目标准 

1 加氢口 

气密/泄漏检查 每1年或20000km / 

更换密封件 每3年或60000km 

损坏及按维护周期（拆检后）

视情更换滤网、密封圈、垫

片，此外视情况整体更换 

2 限流阀密封件 更换密封件 每3年或60000km 损坏、按维护周期视情况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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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车载供氢系统定期维护内容（续） 

序号 零部件名称 维护内容 维护周期 维护项目标准 

3 氢气瓶瓶口阀 
气密/泄漏检查 每3年或60000km 损坏、按维护周期、拆检时视

情更换密封圈 更换密封件 每3年或60000km 

4 氢气瓶瓶尾PRD 

气密/泄漏检查 每3年或60000km 
损坏建议更换，正常只做泄漏

检测 

更换密封件 每3年或60000km 
损坏、按维护周期、拆检时视

情更换密封圈 

5 加注过滤器滤芯 清洗或更换 每5000km检查 日常通过加氢速度，加注压差

判断是否堵塞，有问题即拆检

并判断清洗还是更换，每次拆

检后，视情更换密封圈 

6 
加注过滤器密封

圈 
更换密封件 每3年或60000km 

7 供气过滤器滤芯 清洗或更换 每5000km检查 日常通过加氢速度，加注压差

判断是否堵塞，有问题即拆检

并判断清洗还是更换，每次拆

检后，视情更换密封圈 

8 
供气过滤器密封

圈 
更换密封件 每3年或60000km 

9 压力表 
气密/泄漏检查 每5000km检查 

损坏建议更换；参数正常只做

测漏检查 

定检 每半年一次 协调定检 

10 安全阀 定检 每一年一次 协调定检 

11 安全阀密封件 更换密封件 每3年或60000km 损坏、按维护周期视情更换 

12 放空针阀 更换 每1年或20000km 损坏、按维护周期视情更换 

13 中压压力传感器 更换 每3年或60000km 
损坏建议更换；参数正常只做

测漏检查 

14 高压压力传感器 
更换密封圈 每3年或60000km 损坏建议更换；参数正常只做

测漏检查 气密/泄漏检查 每1年或20000km 

15 减压阀动密封件 更换密封件 每1年或20000km 损坏建议更换；压力调节正常

只做测漏检查 16 减压阀静密封件 更换密封件 每3年或600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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